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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二六三”）于近日收

到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小龙先生的通知。李小龙先生因做慈善事业的资

金需求于 2015年 5月 18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160万股股份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0.22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减持日期 

减持股数 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

减持均价

（元） 
交易方式 

李小龙 2015年 5月 18日 1,600,000 0.22% 19.74 大宗交易 

合计 — 1,600,000 0.22% — — 

 

二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本次变动完成前后，李小龙先生持有二六三权益变动情况如下： 

股东 

姓名 
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
占 总 股

本 比 例

（%） 
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

本比例

（%） 

李小龙 

合计持有股份 137,811,431 19.05 136,211,431 18.83 

其中：高管锁定股 43,353,621 5.99 43,353,621 5.99 

首发后个人类限

售股 
60,004,950 8.30 60,004,950 8.30 



无限售条件流通

股 
34,452,860 4.76 32,852,860 4.54 

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未违反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

份转让指导意见》等有关规定。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未违反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业务规则的规定。 

3、本次减持后，李小龙先生拥有公司 136,211,431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8.83%，仍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

4、李小龙先生承诺履行情况： 

4.1 李小龙先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

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

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。承诺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

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%；离职后半年内，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。 

4.2 李小龙先生于 2012年 4月 26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承诺：为保证公司

重大资产购买的顺利进行，降低公司重大资产收购的风险，基于对 iTalk Global 

Communications,Inc.未来发展的信心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小龙先生

与本公司签署《关于 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,Inc.资产 2012-2014 年度

利润预测补偿协议》。李小龙先生向本公司承诺并保证北京二六三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 2012 年至 2014 年每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如下净利润目标：2012 年度不低

于 1,000 万美元，2013 年度不低于 1,300 万美元，2014 年度不低于 1,500 万美

元。若北京二六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达到以上净利润目标，则李小龙先生应向

本公司进行赔偿。由于 iTalk Holdings,LLC.在股权购买协议中已同意并承诺对

北京二六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的净利润未达盈利目标部分进行赔偿，李

小龙先生仅对 2013和 2014年的净利润目标承担赔偿责任。 

为保证《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,Inc.资产 2012-2014年度利润预测

补偿协议》中李小龙先生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履行，李小龙先生承诺自愿延长所



持有的公司 1000 万股股票的锁定期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，若公司发生送股、转

增股本等行为，上述 1000万股股票数量相应调整。 

2013年 6月 25日，为进一步明确《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,Inc.资

产 2012-2014年度利润预测补偿协议》中利润预测补偿承诺涉及的利润范围，公

司与李小龙先生签订了《关于 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,Inc资产 2012-2014

年度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》即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“净利润目标”不包

括北京二六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%收购北京首都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北

京 二 六 三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利 用 其 海 外 全 资 子 公 司 iTalk Global 

Communications, Inc.对外投资参股 iTalk Media Corporation 而产生的投资收

益。 

上述承诺均严格履行中，李小龙先生本次减持未有违反相关承诺事项。 

5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小龙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

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%。 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 5月 19日 

 




